
農機所有人新申請「農機使用證」應攜帶之文件: 

1. 身分證或戶籍謄本。 

2. 印章。 

3. 檢附農機來源證明(須註明「本機號碼」、「引擎號碼」): 

a. 農機銷售證明書統一發票(新品) 。 

b. 農機轉讓過戶書(中古) 。 

c. 村里長證明書(銷售證明遺失或定置型農機使用地與戶籍所在地不同

者) 。 

d. 照片(須檢附農機全貌、引擎號碼、本機號碼共三張) 。 

 

「農機使用證」換證應攜帶之文件: 

1. 身分證或戶籍謄本。 

2. 印章。 

3. 原核發之農機使用證。 

4. 未換發電子化油單者，舊的油卷憑單。 



 

 

村(里)   長   證    明    書 

 

茲證明農機有人           君現備有下列農機             台並從事農業耕

作，確實無訛，如有虛假，證明人及農機所有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 

 

農機名

稱 

廠    

牌 

型   

式 

本機

號碼 

引    擎   (  馬  達  ) 使用 

燃料

別 

購 置  

年 月 
牌  

別 

型  式 號 碼 馬力數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農機所有人：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
   (簽名蓋章)住址：  

 

 

證明人( 
里 

)長： (簽名蓋章)住址： 
 

村  

 

 

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附件三 



 

農 機 轉 讓 過 戶 書 

本人所有             牌            型         機一台，已過戶給： 

先生 本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女士 引擎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原農機所有人姓   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農機所有人姓   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       華          民 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

附件八 



 

 

股份有限公司 

農機銷售證明書 
承購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電話：(     ) 

 

地   址：            縣            鄉市                村              鄰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 段        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鎮區                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     

 

農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牌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型  

 

動 力 別：□引擎           □馬達，馬力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(或                 CC)，使用電力別□110V □220V  

 

引擎(或馬達)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機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燃料：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出廠(購買)日期：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，發票號碼： 

 

經銷方式：□1‧本公司直銷售     □2‧經銷站或所屬營業所、服務中心出售(店、名稱) 

 

茲證明：1‧購買人確向本公司購買上列農機具屬實無誤。 

        2‧本證明書若無本公司或經銷站或所屬營業所、服務中心確認蓋章者無效。 

        3‧本證明書請妥為保存，如遺失恕不補發。 

           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           

 

公司地址：           縣            鄉市                村              鄰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 段        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鎮區                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公 司 章   蓋章            


